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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4                 证券简称：西陇科学                 公告编号：2023-042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下发的公司部问询函〔2023〕第 148 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已收悉，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陇科学）对问询函中

涉及事项逐一进行落实，现将问询函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问题 1.2021 年 12月 7日，你公司与济南高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

高新实业）、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济南高新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

转让协议》，你公司将持有的艾克韦生物 60%的股权以人民币 5.04 亿元的价格转让

给济南高新实业等公司，艾克韦生物 100%股权价格确定为 8.40 亿元。同时，你公司

作出业绩承诺，承诺艾克韦生物 2022、2023、2024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

于 4900 万元、6300 万元、7800 万元，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9 亿元。

如艾克韦生物未完成业绩承诺，则你公司就差额部分于业绩承诺期满后一次性以现金

方式对交易对方分别进行补偿。根据公告，艾克韦生物 2022 年净利润为 1.44 亿元。

请你公司结合艾克韦生物最近三年又一期财务数据、业务开展情况、2023 年以来业

绩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你公司可能承受的业绩补偿义务等情况，说明本次转让交易

价格与前次转让交易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回复： 

（一）请你公司结合艾克韦生物最近三年又一期财务数据、业务开展情况、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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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业绩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你公司可能承受的业绩补偿义务等情况 

1、艾克韦生物最近三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名称 2020 年 2021年 2022年 2023年一季度 

总资产 317,124,587.45 300,364,066.09 700,859,726.07 722,203,408.06 

净资产 220,019,833.85 238,997,386.01 346,089,601.46 342,183,570.52 

营业收入 255,281,231.98 182,791,255.62 517,344,191.75 27,532,148.49 

净利润 48,367,469.81 19,808,269.12 143,892,747.56 -4,573,880.00 

2、艾克韦生物业务开展情况、2023 年以来业绩大幅下滑的具体原因、公司可能

承受的业绩补偿义务等情况 

艾克韦生物主要业务为进行分子诊断试剂及设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并对外提

供技术服务。主要产品包括检测提取试剂盒、病原微生物检测试剂盒、病毒采样管等

分子诊断试剂耗材；检测提取仪、全自动检测工作站等仪器设备，产品主要应用于传

染病防治、病原微生物检测、食品安全检测等领域。公司 2018年 2月以 4.31亿元从

张国宁等处购买艾克韦生物 73.78%股权。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交易对方张国宁承诺，艾克韦生物 2018 年、2019、2020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 3,500万元、4,000万元、4,500 万元，合计税后净利润总额共 12,000万

元，虽然相关业绩承诺已完成，但是艾克韦生物管理层当时承担了未完成业绩承诺的

补偿义务，因此当时艾克韦管理层积极性较高。此外，根据 2021年 12 月《济南高新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1-065）

中指出 2020 年，艾克韦生物受重大传染病防治等因素影响，相关产品销售量增长较

大，当年实现净利润 4,885.04 万元，2021 年，受前期集中采购的防治物资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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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分子检测产品集中采购等因素影响，上半年经营业绩有所下降。因此 2020 年艾

克韦生物能够实现 4,885.04 万元利润已经是受重大传染病防治等因素影响销售扩大

所致，2021 年受部分分子检测产品集中采购等因素影响，2021 年度艾克韦生物全年

实现净利润 1,980.82 万元。随着 2022年末国家对重大传染病的有效控制，对艾克韦

生物 2023 年检测设备销售、检测服务收入影响较大，艾克韦生物在检测设备销售、

检测服务业务的效益水平恢复至正常水平，参考 2021年度实现的净利润 1,980.82万

元，低于公司与济南高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济南高新

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业绩承诺，承诺艾克韦生物 2022、

2023、2024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900万元、6300万元、7800万元，同

时 2023年一季度艾克韦生物经审计的净利润为-457.38万元，净利润降幅较大。目前，

艾克韦生物检测业务正在调整和升级，为谋求新的业务增长点，艾克韦生物积极推动

“艾克韦生物重大流行性传染病防治技术研发中心及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的投资，

拟建设重大流行性传染病防治技术中心、第三方检测服务中心以及基因测序与数据分

析公共服务平台等重点项目，截止至 2023年 3月末，较 2021年末艾克韦生物固定资

产和在建工程账面价值增加 8,255.76 万元，艾克韦生物后续将持续投入建设该项目。

在新项目的建设初期，为顺利开展新业务，短期内需要支出大额的研发投入、推广费

用等前期投入成本，将对艾克韦生物的净利润造成一定影响。投产后项目的产能有一

定的上升周期，在产能未达到设计产能时，需要一定时间来实现营业收入的增长，而

各项折旧摊销、人工费用等固定支出较大，未来两年内新业务的盈利状况存在较大不

确定性。综合上述各项因素，艾克韦生物在公司剩余业绩承诺期间（2023 年和 2024

年）业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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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与济南高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

公司、济南高新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作出业绩承诺，承

诺艾克韦生物 2022、2023、2024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900 万元、6300

万元、7800万元，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9亿元。若艾克韦生物未完

成承诺的业绩，则公司就差额承诺业绩的两倍于业绩承诺期满后一次性以现金方式进

行补偿。由于 2022年检测行业爆发式增长的特殊背景下，艾克韦生物 2022年实现了

1.44亿净利润，较 2021 年净利润 1,980.83万元增长了 1.24亿元。随着 2022年末国

家对重大传染病的有效控制，对艾克韦生物 2023 年检测设备销售、检测服务收入影

响较大，2023年一季度艾克韦生物经审计的净利润为-457.39万元。而 2021年 12月

7 日公司与济南高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济南高新盛和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艾克韦生物 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三年的业绩承诺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1.9亿元。因此，在检测行业发生较大

变化的背景下，艾克韦生物 2023年和 2024年业绩实现情况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

果不能充分调动艾克韦生物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将员工利益与艾

克韦生物长远发展紧密结合，公司承受差额承诺业绩两倍的业绩补偿义务可能性较大。 

（二）说明本次转让交易价格与前次转让交易价格差异较大的原因，是否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前次转让交易价格是根据双方聘请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的并经协议各方确认的

审计、评估结果（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6月 30日），按照艾克韦生物公司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22,488.38 万元,评估后的全体股东全部权益的市

场价值为 84,592.57 万元。参考评估结果，并经双方协商，艾克韦生物 100%股权价格

确定为 84,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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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随着 2022 年末国家对重大传染病的有效控制，对艾克韦生物 2023年检测

设备销售、检测服务收入影响较大，在艾克韦生物 2023 年一季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457.39 万元的情况下，艾克韦生物 2023 年和 2024 年净利润实现情况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因此本次转让交易价格出于激励目的，具有激励性。即为充分调动艾克韦生物

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将员工利益与艾克韦生物长远发展紧密结合，

促使艾克韦生物管理层积极实现2021年12月 7日公司与济南高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济南高新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

的公司做出的艾克韦生物的业绩承诺，公司与济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张国宁经协商于 2023年 8月 21日签订《股权转让暨股权激励协议》，公司拟

将艾克韦生物 1,108,033 元注册资本以 1,108,033 元转让给艾克韦生物经营管理层

（即济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张国宁），同时如若艾克韦生物未完

成承诺的业绩，济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张国宁向公司应承担的

补偿提供同等金额补偿并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如若在公司承担补偿后的 3个月内济南

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张国宁未完成向公司同等金额的补偿，则济

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张国宁应当在公司承担补偿后 3 个月期满

之日起 1个月内按照本次公司通过向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股东转让艾克韦生物部分股权

对其实施股权激励的同等条件回转本次公司对其激励的全部标的公司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股权转让暨股权激励可以

最大限度保障公司做出的艾克韦生物业绩承诺的实现，并取得了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股

东向公司未来因业绩承诺未实现需承担或有补偿进行同等金额补偿的承诺和连带责

任保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经董事会审议后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因此同意本次股权转让暨股权激励事项，并同意董事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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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项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本次股权转让暨股权激励事项已经充分考虑相关实际，将能够充分调

动艾克韦生物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促使其积极实现公司作出的关于艾克韦生物 2022

年、2023 年和 2024 年的业绩承诺，且设置了保障公司利益的条款暨股权受让方对公

司未实现业绩承诺的或有补偿提供同等金额的补偿并承担连带责任，如其未能提供同

等金额的补偿，则公司将按照同等条件回转本次向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股东转让的全部

标的公司股权，因此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问题 2. 你公司在本次交易中，与济南新丽景和张国宁签订了《股权转让暨股权

激励协议》，协议约定，若艾克韦生物未完成问题（1）提及的前次交易时的业绩承

诺，则济南新丽景和张国宁对公司应承担的补偿向公司提供同等金额补偿并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若在你公司承担补偿后的 3个月内济南新丽景和张国宁未完成向公司同等

金额的补偿，则济南新丽景和张国宁需按照同等条件回转本次转让的标的公司股权。

请你公司测算并说明仅同等条件回转股权是否能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上市公司是否将

遭受损失及你公司已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回复： 

（一）请你公司测算并说明仅同等条件回转股权是否能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上市

公司是否将遭受损失 

公司进行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是对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进行激励，促使其完成公司

作出的业绩承诺。具体情况如下：1、如果业绩承诺完成，公司将避免大额业绩补偿

款的支出，公司 2018 年至今与艾克韦生物相关的全部损益 11,389.65 万元（具体测

算过程参见问题 4回复，且已经扣除本次股权转让的激励成本）将得以实现，公司付

出了较小的激励成本保障了上市公司至今与艾克韦生物相关的较为可观的收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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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不会因本次股份转让暨激励事项遭受损失；2、如果业绩承诺未完成，艾克

韦生物管理层股东按照公司承担补偿金额提供同等金额的补偿时，则公司仍能实现

2018年至今与艾克韦生物相关的全部损益 11,389.65 万元，因此上市公司不会因本次

股份转让暨激励事项遭受损失；3、如果业绩承诺未完成且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股东未

能按照公司承担补偿金额提供同等金额的补偿时，则虽然公司需要承担补偿义务但是

公司将按照同等条件回转本次向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股东转让的全部标的公司股权及

其对应的送、转股份和取得的现金分红（如有），因此能保障上市公司利益，上市公

司不会因本次股份转让暨激励事项遭受损失。 

（二）你公司已计提的股份支付费用如何进行会计处理 

公司已就该股权转让事项与年审会计师初步沟通，相关会计处理如下： 

2021 年 12 月 7 日，公司与济南高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

公司、济南高新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将持有的艾克韦生物 60%

的股权转让给济南高新实业等公司，转让后公司持有艾克韦生物 13.78%股权，对艾克

韦生物不具有重大影响。故公司将持有的艾克韦生物股权作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核算，

同时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根据《企业会

计准则》的规定，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出售所

得的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期初留存收益。如若按照同等条件回转本次转让的

标的公司股权，公司将重新按照标的股权的公允价值将其确认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标的股权公允价值与所支付价款的差额计入期初留存收益。 

1、本次股权转让的会计处理 

借：银行存款 110.80 万元 

未分配利润 3,391.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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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余公积 339.17 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 344.71万元 

应交税费 313.67 万元 

贷：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500.00万元 

2、回转上述股权的会计处理（如有） 

借：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4,500.00万元（假设估值未发生变化） 

贷：银行存款 110.80 万元 

未分配利润 3,391.65 万元 

盈余公积 339.17 万元 

递延所得税负债 344.71万元 

应交税费 313.67 万元 

问题 3. 你公司在公告中称本次股权激励预计将产生股份支付费用，具体以年审

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你公司在本次转让前仅持有艾克韦生物 13.7801%股权，且

已将表决权委托济南高新实业代为行使。请你公司说明本次 1 元/股将股权转让给艾

克韦生物管理层股东且称之为“股权激励”的原因，是否符合股权激励的定义，你公

司承担股份支付费用的原因，是否符合商业逻辑，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并说明产生股份支付费用的具体金额、对你公司未来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回复： 

（一）公司称之为“股权激励”的原因，是否符合股权激励的定义 

《企业会计准则》对“股权激励”并未有明确定义，仅对“股份支付”进行了定

义：股份支付是指企业为获取职工和其他方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或者承担以权益

工具为基础确定的负债的交易；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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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所称股权激励是指上市公司以本公司股票为标的，对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

他员工进行的长期性激励。上市公司以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实行股权激励的，适用

本办法；以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实行股权激励的，参照本办法有关规定执

行。”，本次公司通过向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股东转让部分艾克韦生物股权暨激励事项

属于上述规定中“以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实行股权激励”；根据公司检索

网站关于股权激励的定义：股权激励是一种通过经营者获得公司股权形式给予企业经

营者一定的经济权利，使他们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

从而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的一种激励方法。 

公司称之为“股权激励”，符合股权激励定义内涵，具体如下：虽然自 2021 年

12月 7日，公司与济南高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济南高

新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公司持有的艾克韦生物 60%的股权转

让给上述主体后（以下简称：前次转让），公司在本次转让前仅持有艾克韦生物 13.7801%

股权，且已将表决权委托济南高新实业代为行使，但是由于公司在前次转让时向艾克

韦生物股权受让方承担了艾克韦生物未来三年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因此艾克韦生物

2022年、2023年和 2024 年经营业绩责任的主要承担方是公司，艾克韦生物管理层经

营优劣将直接导致公司承担或者不承担业绩补偿义务，公司为充分调动山东艾克韦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将员工利益与艾克韦生物长

远发展紧密结合，促使艾克韦生物管理层积极实现公司做出的对济南高新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济南高新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的艾克韦生物业绩

承诺，通过向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股东转让艾克韦生物部分股权的方式对其实施激励，

促使艾克韦生物管理层勤勉尽责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且该激励覆盖公司对艾克

韦生物 2022 年、2023 年和 2024年业绩承诺期间，因此是符合股权激励定义内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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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检索市场类似案例：1、2020年 12 月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590 ）出售泰豪软件控制权的交易，《关于拟引入君联资本等战略投资者受让泰

豪软件部分股权及对其增资的公告 》中：“泰豪科技及公司全资子公司以 51,959.20 

万元对价向君联资本等 11 名战略投资者合计转让持有的泰豪软件 45.982%的股权，

及以 11,800.00 万元对价向泰豪软件管理层张言苍等人及泰豪软件骨干员工持股平

台合计转让持有的泰豪软件 39.333%的股权。”泰豪科技将本次交易作价差异定义为

“基于泰豪软件长期发展需要对管理层的股权激励”。2、2019年 12月深圳歌力思服

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3808）出售百秋网络控制权的交易，《关于红杉资本

等投资人拟向百秋网络增资及受让百秋网络部分股份的公告》中：“（1）歌力思出

于激励目的，同意创始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16.279 万元认购上海百秋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百秋网络”）16.279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折算对应百秋网络 14%

股权。 （2）红杉资本以人民币 15,000 万元认购百秋网络人民币 16.6113 万元新

增注册资本，折算对应百秋网络 12.5%股权。（3）A 轮投资人以人民币 34,430 万

元对价向歌力思购买其持有的百秋网络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 38.1229 万元及其附有

的全部权利及义务，折算对应 28.69%百秋网络的股权。”亦将本次交易作价差异定义

为对创始股东的“股权激励”。 

（二）公司承担股份支付费用的原因，是否符合商业逻辑，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公司本次通过转让艾克韦生物部分股权的方式对艾克

韦管理层股东进行激励，会计处理即是处置公司持有的艾克韦生物部分股权对应的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出售所得的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将计入公司期初留存收益，因

此公司承担了相应的激励成本。该激励成本计入公司期初留存收益，对公司当期和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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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净利润无影响。公司处置该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 

考虑到随着 2022 年末国家对重大传染病的有效控制，对艾克韦生物 2023年检测

设备销售、检测服务收入影响较大，在艾克韦生物 2023 年一季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457.39 万元的情况下，艾克韦生物 2023 年和 2024 年净利润实现情况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因此本次转让交易价格出于激励目的，具有激励性。即为充分调动艾克韦生物

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将员工利益与艾克韦生物长远发展紧密结合，

促使艾克韦生物管理层积极实现2021年12月 7日公司与济南高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济南高新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中

的公司做出的艾克韦生物的业绩承诺，同时如若艾克韦生物未完成承诺的业绩，济南

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张国宁向公司应承担的补偿提供同等金额补

偿并承担连带责任保证；如若在公司承担补偿后的 3个月内济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和张国宁未完成向公司同等金额的补偿，则济南新丽景生物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张国宁应当在公司承担补偿后 3 个月期满之日起 1 个月内按照

本次公司通过向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股东转让艾克韦生物部分股权对其实施股权激励

的同等条件回转本次公司对其激励的全部标的公司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暨股权激励事项已经充分考虑相关实际，将能够充分调动艾克韦生

物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促使其积极实现公司作出的关于艾克韦生物 2022 年、2023 年

和 2024 年的业绩承诺，且设置了保障公司利益的条款暨股权受让方对公司未实现业

绩承诺的或有补偿提供同等金额的补偿并承担连带责任，如其未能提供同等金额的补

偿，则公司将按照同等条件回转本次向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股东转让的全部标的公司股

权，因此公司承担相应的激励成本符合商业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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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说明产生股份支付费用的具体金额、对你公司未来净利润的影响 

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公司本次通过转让艾克韦生物部分股权的方式对艾克

韦管理层股东进行激励，会计处理即是处置公司持有的艾克韦生物部分股权对应的其

他权益工具投资，出售所得的价款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将计入公司期初留存收益，经

初步测算，将影响公司期初留存收益的金额约为-3,700万元，对公司当期和未来净利

润无影响。 

问题 4.你公司 2018 年 2 月以 4.31 亿元从张国宁等处购买艾克韦生物 73.78%股

权。业绩承诺期间为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交易对方张国宁承诺，艾克韦生物

2018 年、2019、2020 年经审计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500 万元、4,000 万元、

4,500 万元，合计税后净利润总额共 12,000 万元。相关业绩承诺已完成。请你公司

结合本次转让股权折价情况、确认股份支付费用情况及 2018 年收购艾克韦生物股权、

2021年出售艾克韦生物股权的交易作价和估值详细说明你公司 2018年至今与艾克韦

生物相关的全部损益情况，结合损益情况进一步说明本次转让股权的原因。 

公司回复： 

公司 2018 年至今与艾克韦生物相关的全部损益为：公司剩余艾克韦生物股权的

公允价值 + 2021 年股权转让收到的艾克韦生物股权转让款 + 本次股权转让收到的

艾克韦生物股权转让款 - 2018 年收购艾克韦生物股权支付的价款 = 出售艾克韦生

物 60%股权对价 + 剩余艾克韦生物 4.78%股权公允价值 + 本次转让艾克韦生物 9%股

权 对 价 - 购 买 艾 克 韦 生 物 73.78% 股 权 对 价 即

840,000,000.00*60%+840,000,000.00*4.78%+1,108,033.00*9%-584,661,843.72*73

.78%=113,896,524.90 元。因此，公司 2018 年至今与艾克韦生物相关的全部损益为

11,389.6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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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暨股权激励将充分调动艾克韦生物经营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员工

的积极性，将员工利益与艾克韦生物长远发展紧密结合，在行业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

化的背景下，促使艾克韦生物管理层积极实现 2021年 12月 7日公司与济南高新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限公司、济南高新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签订的《股

权转让协议》中的公司做出的艾克韦生物的业绩承诺，避免因为艾克韦未完成业绩承

诺而支付的或有补偿，经初步测算，本次股权转让将影响公司期初留存收益暨激励成

本的金额约为-3,700 万元，公司付出较小的激励成本取得了艾克韦生物管理层股东为

实现业绩承诺的利益捆绑，并对公司可能承担的或有补偿金额进行同等金额补偿的承

诺，从而保证了公司 2018 年至今与艾克韦生物相关的全部损益成果，因此本次股权

转让是公允的，合理的。 

问题 5.根据公告，你公司本次转让艾克韦生物的相关股份在前次转让时为保障

业绩承诺实现，已质押给济南高新实业，且表决权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济南高新

实业行使。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转让的股份是否存在无法过户的风险和拟采取的解决措

施。 

公司回复： 

本次股份转让暨股权激励能够充分调动山东艾克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营管理

团队和核心骨干员工的积极性，将员工利益与艾克韦生物长远发展紧密结合，促使艾

克韦生物管理层积极实现公司做出的对济南高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济南高新财金投

资有限公司、济南高新盛和发展有限公司的艾克韦生物业绩承诺。艾克韦生物业绩承

诺的实现符合艾克韦生物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已经与济南高新实业积极沟通，公司

作为出质人与济南高新实业作为质权人已经协商同意，积极配合办理本次标的股权的

过户登记。此外，张国宁、济南新丽景已经同意将本次从公司受让的艾克韦生物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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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质押给济南高新实业，以保障济南高新实业作为质权人的利益不因本次股权转让

受到损失。因此本次转让的股份无法过户的风险较低，且已经采取了可行的解决措施。 

特此公告。  

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一日 


